




关于推进“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、促进人口

向城区集聚”的若干措施

为全面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

坚持“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炒的”定位，认真落实城市

政府主体责任，推进“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、促进人口向城区

集聚”，打造青年友好型城市，“确保进城新市民安居、吸引

外地人才来广创业、引导农民有序进城”，进一步促进我市房

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和平稳健康发展，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大力推进货币化安置。原则上不再集中建设安置小

区，调整优化城区房屋征收货币化补偿政策，提高购房奖励

补助，推动安置房入市交易，引导和鼓励被征收人购买新建

商品住房、准入市场交易的安置房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征管中

心、市国投公司、市经开集团、市住建局、市自然资源规划

局）

二、实施特定群体购房奖励补贴。对以下特定群体在广

德市城镇规划范围内购买刚性（唯一，以下相同）、改善型

（第二套，以下相同）新建商品住房、准入市场交易的安置

房，由政府给予相应购房奖励补贴：面积在 90 平方米（含

90 平方米）及以下的，按总房价 1%的比例补贴；90 平方米

以上的按总房价 1.5%比例补贴（新建商品住房以合同网签时



间为准，安置房以不动产权证书登记日期为准）；购房奖励

补贴由交易房产契税受益财政承担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、

市房管中心、市委组织部、市人社局、市自然资源规划局、

市财政局、市经信局、经开区管委会）

1、对我市地质灾害点搬迁、开展土地整治、自然保护

地（范围内自愿放弃宅基地搬迁的）等项目需搬迁购买住房

的；

2、对我市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二孩及以上家庭购买首

套或改善型住房的；

3、对广德市户籍考取大专以上院校在校生（包括户籍

迁移到外地院校集体户）、近三年大专以上院校毕业生购买

首套住房的；

4、对驻广德部队现役军人、广德市户籍在外地服役和

退役军人购买首套住房的；

5、对 2022 年 1 月以来享受《广德市招工引工奖励办法

（试行）》文件中返乡人员就业奖励的外出务工返乡就业人

员购买首套住房的；

6、对符合《关于印发<广德市人才兴企二十条 3.0 版>

的通知》（广发〔2023〕7 号）文件规定的在广企业人才，除

享受该文件政策标准外，同时享受此政策。

购房时间（新建商品房以网签合同时间、安置房在政策

执行期内以办理不动产产权证时间为准）在政策有效期内的

个人可享受上述购房补贴。但应在所购房屋具备办理不动产



权属登记证明之日起六个月内申请办理购房补贴，超出时限

的不再享受（以下相同）。

三、实行特定群体城镇化购房安家补助。对以下特定群

体在广德市城镇规划范围内购买刚性（唯一，以下相同）、

改善型（第二套，以下相同）新建商品住房、准入市场交易

的安置房的（新建商品住房以合同网签时间为准，安置房以

不动产权证书登记日期为准），可享受以下购房安家补助。

购房安家补助由财政承担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、市房管

中心、市委组织部、市人社局、市自然资源规划局、市财政

局、经开区管委会）

1、对当年度全市“亩均论英雄”评定为 A、B 类工业企业

中符合《关于印发<广德市人才兴企二十条 3.0 版>的通知》

（广发〔2023〕7 号）文件规定的在广企业人才，在本市无

自有住房购买商品住房、准入市场交易的安置房的，按所购

房屋建筑面积给予 500元/㎡的购房安家补助。

2、地质灾害点搬迁、开展土地整治、自然保护地等项

目涉及农户选择进城购买住房的，在保留其本村（社区）集

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变的前提下，自愿放弃宅基地的，按

所购房屋建筑面积给予 800 元/㎡的购房安家补助。

3、本条款享受补助群体同时享受第二条购房补贴。

四、实行准入市场交易存量安置房安家补助。对以下群

体购买市国投公司、经开集团投放市场交易的存量安置房的

给予相应购房安家补助。购房安家补助由财政承担。（责任



单位：市征管中心、市国投公司、市经开集团、市住建局、

市自然资源规划局、市房管中心）

1、对全市“亩均论英雄”评定为 A、B 类工业企业的务工

人员购买首套存量安置房的给予 5 万元/套的补助。

2、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期监测户有条件有意愿、自愿

放弃宅基地进城落户购买存量安置房的，以市场评估价下浮

10%定向销售。

3、对地质灾害点搬迁、开展土地整治、自然保护地（范

围内自愿放弃宅基地搬迁的）等项目涉及农户选择进城购买

存量安置房的，以市场评估价定向销售，。

4、符合本条购买存量安置房的群体不再享受前述第二、

三条补助和补贴。

五、支持团市委组建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，项目化实施

青年安居工程。对 2020年 1月以来新进公务员（含选调生）、

事业单位编制非广德籍人员在广德市城镇规划范围内购买

首套新建商品住房、准入市场交易的安置房，给予最高 5年

期免息 20万元/人的借款政策。（责任单位：团市委、市委

组织部、市人社局、市教体局、市卫健委、市财政局）

六、关于企业管理人员因其工资及社保在外地总公司发

放但长期在广德企业服务，在我市购房后企业出具证明，属

地政府核实的，可以参照文件给予补贴。

七、实行重点征迁项目购房补贴“一事一策”。对县级及

以上重大项目征迁被征收人选择货币化安置并自行购买新



建商品住房、准入市场交易的安置房的，相关购房安家补助

由项目相关征收补偿方案确定；对纳入城区 D 类危房收购范

围的，相关购房补贴、购房安家补助由城区 D 类危房收购工

作实施方案确定。本条款受益群体不再享受本措施购房补贴

和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征管中心、市国投公司、市经开集

团、市住建局、市自然资源规划局、市房管中心、乡镇人民

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）

八、推行二手住房贷款“带押过户”。为有效降低二手住

房交易资金和时间成本，买卖双方贷款在同一银行的，在押

房产在交易过程中，卖方无需提前还款办理解押手续，买卖

双方可申请办理贷款“带押过户”业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金融服

务中心、市人民银行、市住房公积金中心、市自然资源规划

局）

九、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公

积金中心）

1、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保底额。45 周岁以下住房公积

金缴存职工家庭购买住房首次或第二次使用公积金贷款的，

保底可贷 35万元;

2、恢复办理异地公积金贷款。在外市连续足额缴存住

房公积金 6 个月以上的职工家庭，在我市购买住房并且本人

(或配偶)户籍或工作地在我市的，可在我市申请住房公积金

贷款，享受与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同等的住房公积金贷

款政策。



3、全市统一执行 50 万元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，符

合人才引进政策的上限为 60 万元，符合购买绿色建筑政策

的可在最高贷款额度上上浮 20%，上限为 72 万元。取消二

次贷款时间间隔限制，首次贷款结清后即可再次申请公积金

贷款。

4、我市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生育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

购买住房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最高贷款额度可在我

市现行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限额基础上增加 10 万元，上限

60 万元。

5、根据《宣城市进城务工及个体工商户等自由职业者

住房公积金缴存、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对进城务工购买商

品住房的农户，住房公积金正常连续缴存 6 个月可申请住房

公积金贷款，享受同等贷款政策。

十、加强房地产开发领域监管。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

机制，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批先售、炒买炒卖、规避调控政

策、拒绝使用公积金、捆绑销售、恶意降价倾销制造市场恐

慌、发布虚假房源信息和广告、恶意炒作学区房概念、哄抬

房价、违规代理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，采取公开曝光、暂停

网签、行政处罚、停止开展金融担保合作、限制参与土地竞

买等措施依法处理，进一步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。

十一、转让限制条件。凡根据本措施购买商品住房的人

员，需承诺所购的新建商品住房从合同网签之日起、准入市



场交易的安置房从不动产权证书登记之日起三年内不得交

易；否则应当退还享受的相应补贴。

十二、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年。对农户

基于地质灾害避险、生态环境建设、便利务工就业等原因进

城自愿退出宅基地的，乡镇街道可结合实际出台奖扶政策予

以鼓励。现行文件相关规定与本措施不一致的，以本措施为

准。本措施与我市其他奖励补助政策有重复或交叉的，按“从

优、从高、不重复”原则执行，不重复享受。实施期间，国家、

省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本措施内容由广德市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、广德市房管中心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。


